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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侯靜芳

電話：08-7320415 分機3616

傳真：08-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00232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長治鄉繁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0453756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有關「各國小、國中教師參加學校教師會之資格」一

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9月8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00114276號函辦

理並復貴會110年7月27日屏教工會字第1100000025號函。

二、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23條第2項規定，學校（包括附設幼兒

園）班級數少於20班時，學校教師會得由同級學校專任教

師30人以上跨校、跨區（鄉、鎮），依人民團體法規定設

立；其名稱由共同組成之學校教師協商訂定。

三、復查人民團體法第12條規定，人民團體章程應載明「會員

入會」等事項；同法第37條規定，職業團體以其組織區域

內從事各該行職業者為會員，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

會。

四、再查教育部96年1月15日台人（二）字第0960005964號書函

略以，參加跨區合併成立學校教師會之學校，其教師評審

委員會及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之教師會代表，應經該教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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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推舉產生。

五、另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規

定，合併成立之學校教師會，以該教師會選（推）舉之各

該校代表擔任；尚未成立學校教師會者，不置教師會代

表。

六、復依教育部94年12月16日台人（二）字第0940145193C號函

釋第4點說明，如學校尚未成立教師會，教師成績考核委員

會得不置教師會代表。

七、綜上，跨區（鄉、鎮）合併成立學校教師會之組織章程明

定共同組成學校之所屬教師始具會員資格；合併成立學校

教師會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代表

應經該教師會推舉產生，又原校教師參加人數未過半並不

影響其代表性；如教師之服務學校未成立教師會，則該校

之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得不置教師會代

表。

八、至有關本案學校班級數計算基準，包含附設幼兒園及藝才

班、體育班等各類集中式班級。

正本：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

副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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